长沙市征地补偿标准调整工作的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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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长沙市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长政发〔2021〕13号）自2021年1月1日施行以来，至今已达3年，达到上位法规定的调整年限。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湖南省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湘政发〔2024〕1号）、《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调整征收农用地补偿区片空间范围的通知》（湘自资发〔2024〕7号）的规定和市政府相关会议精神，我局对长沙市征地补偿标准进行了调整，形成了《长沙市征地补偿标准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现就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征地补偿标准调整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8月26日修正）第四十八条规定：“征收农用地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通过制定公布区片综合地价确定。制定区片综合地价应当综合考虑土地原用途、土地资源条件、土地产值、土地区位、土地供求关系、人口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并至少每三年调整或者重新公布一次”。
（二）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快制定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19〕53号）要求“各地要立足现有工作基础，对照新的规定要求，改进技术方法，加快推进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制定工作，已经公布区片综合地价的地方，凡符合新法规定的，可以继续执行，不符合新法规定的，要按照新法规定的区片综合地价内涵调整完善，并重新公布后继续执行，区片综合地价制定过程中，要做好前后政策衔接，实现征地补偿标准平稳有序过渡”。
（三）《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湖南省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湘政发〔2024〕1号）、《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调整征收农用地补偿区片空间范围的通知》（湘自资发〔2024〕7号）。
二、征地补偿标准调整的必要性

（一）法律法规的时效性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区片综合地价应至少每三年调整或者重新公布一次。《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长沙市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长政发〔2021〕13号）自2021年1月1日施行以来，至今已3年，达到上位法规定的调整年限。为确保我市征地补偿工作依法、规范、有序，应当及时组织修订，保持政策的延续性。
（二）上级政策文件的要求。《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湖南省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湘政发〔2024〕1号）规定：市州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细则，作出相应调整，但是不得低于本通知确定的补偿标准和地类系数。征收集体建设用地、青苗和地上附着物的具体补偿标准，由市州人民政府根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自然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等因素及时更新，报省自然资源厅备案。

（三）被征地群众的期盼。现行补偿标准实施期间，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普遍都有提高补偿标准的诉求。为确保征地补偿安置工作的顺利推进，需要结合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适当调整征地补偿标准。

三、征地补偿标准调整内容说明

（一）区片等级调整
根据湘自资发〔2024〕7号文件，对征地补偿区片等级空间范围进行了调整，其中长沙市市区、望城区和长沙县区片等级空间范围与上轮区片等级空间范围（原长政发〔2021〕13号）相比进行了微调，浏阳市、宁乡市区片等级空间范围与上轮区片等级空间范围保持一致。
表1 长沙市征地补偿区片等级调整情况

	单位
	区域范围
	原区片等级
	调整后区片等级

	天心区
	暮云街道、南托街道
	Ⅱ区
	Ⅰ区

	岳麓区
	莲花镇莲花社区、龙台村
	Ⅱ区
	Ⅰ区

	雨花区
	跳马镇冬斯港村、新田村、田心桥村、跳马村、三仙岭村、石桥村、复兴村、关刀新村、杨林新村、团然村、喜雨村
	Ⅱ区
	Ⅰ区

	望城区
	白箬铺镇
	Ⅱ区
	岳麓区Ⅱ区

	
	金山桥街道、黄金园街道
	Ⅰ区
	岳麓区Ⅰ区

	
	乌山街道双兴村、乌山村、双丰村，桥驿镇桥头驿社区、洪家村、民福村
	Ⅱ区
	Ⅰ区

	长沙县
	江背镇梅花社区、朱家桥社区
	Ⅱ区
	Ⅰ区


备注: 1、芙蓉区、开福区、浏阳市、宁乡市区片划分与上轮成果保持一致，不做调整。
2、雷锋街道、白马街道、金山桥街道、黄金园街道、白箬铺镇5个街镇在行政区划上属于望城区，由湖南湘江新区（长沙高新区）托管，雷锋街道、白马街道、金山桥街道、黄金园街道区片等级参照岳麓区Ⅰ区执行，白箬铺镇区片等级参照岳麓区Ⅱ区执行。
（二）区片综合地价确定
根据湘政发〔2024〕1号文件，本次长沙市征地补偿标准调整总体维持原长政发〔2021〕13号补偿标准不变，并按照省厅要求对补偿标准进行了百位数向上取整（不能比原来的标准低），补偿标准有了小幅上调，以Ⅰ区水田为例，长沙市区、望城区、长沙县补偿标准分别上调了0.05%、0.02%、0.02%。
表2 长沙市2024年区片综合地价（水田）汇总表

单位：元/亩

	区县（市）
	Ⅰ区
	Ⅱ区
	Ⅲ区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市  区
	124740
	124800
	105840
	105900
	　
	　

	望城区
	89586
	89600
	85176
	85200
	　
	　

	长沙县
	89586
	89600
	86184
	86200
	　
	　

	浏阳市
	81900
	81900
	74340
	74400
	66780
	66800

	宁乡市
	81900
	81900
	78120
	78200
	74340
	74400


备注：按照省厅要求对补偿标准进行了百位数取整。

（三）地类修正系数

根据湘政发〔2024〕1号文件，水田的地类修正系数为1，旱地和其他农用地的地类修正系数为0.84，园地、林地的地类修正系数为0.67，未利用地的地类修正系数为0.5，永久基本农田的地类修正系数为1.68。征收“恢复属性”地类（指因农业结构调整等原因，将耕地改为园地、林地、草地和坑塘水面等非耕地，且耕作层未被破坏，经国土调查认定可通过清理和工程措施恢复为耕地的土地）的，按标准的0.8倍执行。

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次征地补偿标准调整以水田为基准地类，地类修正系数为1，考虑到地类修正系数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其他地类的地类修正系数按照原标准进行换算得到。
（四）其他调整
1.对专业菜地、专业鱼池高附加值补助不做具体规定。因《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中没有专业菜地、专业鱼池的类别，专业部门也没有相关政策和认定依据。同时，鉴于新的《条例》《办法》尚未修订出台，而新的长沙市市区征收农村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标准维持原标准（长政发〔2018〕17号）不变，该标准保留了专业菜地、专业鱼池的补偿，因此，在新的《条例》《办法》出台前，为了既保持征地补偿政策的延续性、稳定性和一致性，又避免新的《条例》《办法》出台取消专业菜地、专业鱼池补偿政策后，造成政策文件不一致的问题，对于专业菜地、专业鱼池高附加值补助我市新的征地补偿标准不作具体规定，但对于相应地类仍按照原标准继续执行一段时间，待新的《条例》《办法》出台后按照新的政策文件要求执行。
2.企业建设用地仍按照《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长沙市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长政发〔2021〕13号）给予330元/平方米的建设用地补助费，不做调整。原因如下：一是长沙市尤其是长沙六区目前企业建设用地数量已相对较少；二是设立企业建设用地补助费的目的是为了对企业建设用地报批时的相关税费进行补偿，以补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前期投入成本。目前，长沙市企业建设用地报批相关税费按占用耕地计算，现行企业建设用地补助费足以补偿企业建设用地前期用地报批相关税费的投入成本。
四、征地补偿标准调整工作开展情况
本次征地补偿标准调整工作是由省自然资源厅统一部署开展的，自省自然资源厅2023年4月26日印发《关于做好湖南省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更新调整的通知》以来，经过前期调研、市州测算论证、上报省厅、省厅对市州成果汇总平衡等步骤，省人民政府和省自然资源厅分别于2024年1月、2月印发了全省新的征地补偿标准相关政策文件（《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湖南省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湘政发〔2024〕1号）、《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调整征收农用地补偿区片空间范围的通知》（湘自资发〔2024〕7号））。根据湖南省最新征地补偿标准和区片范围调整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情况，我局形成了长沙市征地补偿标准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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